記者會書面資料
高雄大坪頂地區七處遭檢舉非法棄置場址

            調查結果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8年11月23日
各場址後續處理因應措施
(一) 高雄植物園對面場址
該場址經調查結果，其爐碴(石)及原生土壤皆未超過法規標準值，但其採樣開挖過程中，發現該場址表面鋪設有爐碴（石），雖提出合法的購買證明，但其下方另埋有廢塑膠、廢木材及少許廢電纜並夾雜布類、營建廢棄物等事業廢棄物，屬非法之掩埋行為，並經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評定（HRS）為丙級場址。
本件由高雄縣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廢清法）規定辦理之行政程序如下：
1. 於該場址豎立非法棄置場址警告標示。
2. 該場址下方之非法掩埋之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清法規定澈查其事業產生源。
3. 另依廢清法第71條規定命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該非法掩埋之廢棄物。
4. 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由高雄縣政府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
另因該場址緊鄰高雄市屏鳳段67及68地號，目前種植鳳梨，尚為鳳梨幼株，無採收外流問題，惟為確保食用作物安全，已由農委會依據「衛生署農委會環保署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報及應變處理流程」，辦理後續控管。  

(二) 新厝路養鴨場 
本場址經開挖後發現，表面鋪設有爐碴（石），另埋有營建廢棄物（含棄土、磚屑），因棄置廢棄物類型以一般事業廢棄物為主，經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評定（HRS）應為丙級場址，但本場址過去作為養鴨場使用，為求慎重，故暫列為乙級場址。
本件由高雄縣政府依廢清法規定辦理之行政程序如下：
1. 於該場址豎立非法棄置場址警告標示。
2. 由高雄縣政府進行後續詳細調查確定處理作為。
3. 該場址下方之非法掩埋之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清法規定澈查其事業產生源。
4. 另依廢清法第71條規定命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該非法掩埋之廢棄物。
5. 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由高雄縣政府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
 (三) 新厝路養鴨場上方場址


本場址表面鋪設有爐碴（石），另埋有營建廢棄物（含棄土、磚屑）、廢電纜及廢輪胎等事業廢棄物。依土壤查證結果，其未超過監測基準。因棄置廢棄物類型以一般事業廢棄物為主，經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評定（HRS）評定為丙級場址。
本件由高雄縣政府依廢清法規定辦理之行政程序如下：
1. 於該場址豎立非法棄置場址警告標示。
2. 該場址下方之非法掩埋之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清法規定澈查其事業產生源。
3. 另依廢清法第71條規定命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該非法掩埋之廢棄物。
4. 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由高雄縣政府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
 (四) 新厝路旁廢鋁渣場
本場址廢棄物經溶出試驗程序後，發現銅濃度為21.2mg/L，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屬有害事業廢棄物之非法棄置場址。又依土壤查證結果：該場址土壤採樣點S01中銅濃度達585 mg/kg，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本場址前於94年10月19日由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高雄縣環保局、高雄縣警察局林園分局昭明派出所、環保警察隊第三中隊共同查獲5部（駕駛人分別為：曾育良、陳坤茂、陳明和、楊進興、莊博道）未攜帶證明文件載運鋁二次冶煉集塵灰之車輛，由高雄縣環保局依法告發，關於該場址原堆置之集塵灰，高雄縣政府環保局已於94年12月31日高縣環六字第0941003568號函依廢清法第36條第1項規定處分在案；並命土地承租人吳維祥於95年3月15日前依廢清法相關規定將廢棄物清除完畢，但吳君屆期未依規定清除。因未有相關設施即堆置大量廢棄物造成污染，高雄縣政府業依廢清法第46條規定將土地承租人吳維祥及土地所有人陳益昌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
依本署對於非法棄置場址之列管方式，上述相關責任人並未依廢清法規定清除污染物，已符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2條第12款第3目污染行為人認定要件。
該場址之土壤污染污染來源明確，其土壤污染濃度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時，將由高雄縣政府依下列行政作為程序處理：
1. 於該場址豎立非法棄置場址警告標示。
2. 於公告控制場址前，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2條及105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污染行為人：吳維祥、陳昌益）陳述意見之機會。
3. 依土污法第11條第2項公告為控制場址。
4. 為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應依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實際狀況，採取應變必要措施或得命污染行為人或委託第三人為之。
5. 控制場址未經公告為整治場址者，得依實際需要發文並限期命污染行為人提送污染控制計畫，經核定後據以實施，並定期監督及檢討控制計畫之執行情形。 

6. 依據土污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依控制場址污染範圍劃定公告土壤污染管制區，並報請本署備查。
(五) 新厝路891號之噴砂工廠
本件地表鋪有爐碴（石），該場所使用人雖提出合法之購買證明，惟調查開挖時，發現地表下埋有大量建築廢棄物（夾有鋼筋）、廢木材、廢塑膠及廢布等事業廢棄物，且部分棄置深度大於22公尺。另土壤查證結果，均未超過監測基準。經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評定（HRS）評定，尚需高雄縣政府做進一步擴大採樣調查方可確定場址危害性，故暫列為乙級場址。
本件由高雄縣政府依廢清法規定辦理之行政程序如下：
1. 於該場址豎立非法棄置場址警告標示。
2. 因數量龐大，尚需做進一步擴大採樣調查，後續依法列管並進行詳細調查。
3. 該場址下方之非法掩埋之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清法規定澈查其事業產生源。
4. 另依廢清法第71條規定命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該非法掩埋之廢棄物。
5. 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由高雄縣政府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
(六) 山邊路佛濟寺旁場址
本次僅針對進場道路進行調查，兩側山坡之棄置範圍及廢棄物類別需進一步確認。調查範圍內廢棄物掩埋深度約2.2公尺，廢棄物種類包含爐石、廢木材、棄土、集塵灰及水泥塊等，經調查發現廢棄物中最高污染濃度鎘為6.57mg/L（認定標準為1 mg/L）、鉛為22.4 mg/L（認定標準為5 mg/L），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屬有害事業廢棄物之非法棄置場址。另該場址之土壤中鋅含量2,510 mg/kg（土壤污染管制標準2,000 mg/kg）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本件由高雄市政府先依廢清法規定辦理之行政程序如下：
1. 於該場址豎立非法棄置場址警告標示。
2. 該場址兩側山坡之棄置範圍及廢棄物類別尚需釐清，應再進行詳細調查。
3. 該場址下方之非法掩埋之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清法規定澈查其事業產生源。
4. 另依廢清法第71條規定命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該非法掩埋之廢棄物。
5. 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高雄市政府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
若相關責任人並未依廢清法規定清除污染物，始符合土污法第2條第12款第3目污染行為人認定要件。高雄市政府後續應依土污法相關規定辦理，其處理之行政作為程序如下：
1.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2條及105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污染行為人、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
2. 依列管場址污染情節輕重及改善期限能否於短時間 （12個月） 內完成等因素，依權責將場址列管為土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限期改善場址或依土污法第11條第2項公告為控制場址。
3. 污染行為人執行適當措施並經查證後，其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濃度仍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應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
4. 為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應依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實際狀況，採取應變必要措施或得命污染行為人或委託第三人為之。
5. 控制場址未經公告為整治場址者，得依實際需要發文並限期命污染行為人提送污染控制計畫，經核定後據以實施，並定期監督及檢討控制計畫之執行情形。
6. 依據土污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依控制場址污染範圍劃定公告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並報請本署備查。
(七) 高坪18路262號旁之空地
該場址經調查結果，其爐碴（石）及原生土壤皆未超過法規標準值，惟該場址未提出合法之爐石購買之證明，故初步先列為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HRS）暫評定為丙級場址。
本件由高雄市政府依廢清法規定辦理之行政程序如下：
1. 於該場址豎立非法棄置場址警告標示。
2. 請高雄市政府要求業者提供爐碴(石) 之合法購買證明；如無法提出合法購買證明時，續依下列方式(3、4、5)辦理。
3. 該場址下方之非法掩埋之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清法規定澈查其事業產生源。
4. 另依廢清法第71條規定命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該非法掩埋之廢棄物。
5. 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由高雄市政府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

表1  七處場址之TCLP及戴奧辛最高檢測值

	縣市別
	場址名稱
	採樣編號
	深度
(公尺) 
	TCLP（mg/L）
	戴奧辛
(ng I-TEQ/g)

	
	
	
	
	銀
	砷
	汞
	鎘
	鉻
	銅
	鉛
	

	高雄縣
	高雄植物園對面場址
	S1
	0.1
	<0.0075
	<0.023
	0.0019
	<0.0024
	0.014
	0.013
	<0.046
	0.060

	
	
	S2
	0.1
	
	
	
	
	
	
	
	

	
	
	S3
	1.0
	
	
	
	
	
	
	
	

	
	新厝路養鴨場
	S1
	1.0
	<0.0075
	<0.023
	<0.0002
	<0.0024
	<0.011
	0.009
	<0.046
	0.018

	
	
	S2
	1.0
	
	
	
	
	
	
	
	

	
	新厝路養鴨場上方場址
	S1
	0.5
	<0.0075
	<0.023
	<0.0002
	<0.0024
	0.014
	0.01
	<0.046
	0.010

	
	
	S3
	1.0
	
	
	
	
	
	
	
	

	
	新厝路旁廢鋁渣場址
	S1
	2.0
	0.008
	0.035
	<0.0002
	0.012
	0.017
	21.2
	0.069
	0.029

	
	
	S3
	0.3
	
	
	
	
	
	
	
	

	
	
	S4
	0.3
	
	
	
	
	
	
	
	

	
	
	S5
	0.3
	
	
	
	
	
	
	
	

	
	新厝路891號之噴砂工廠
	S1
	1.0
	<0.0075
	0.028
	<0.0002
	0.009
	<0.011
	0.017
	<0.046
	0.096

	
	
	S2
	1.0
	
	
	
	
	
	
	
	

	
	
	S2
	3.0
	
	
	
	
	
	
	
	

	高雄市
	山邊路佛濟寺旁場址
	S4
	表面
	<0.0075
	0.03
	<0.0002
	6.57
	0.039
	1.92
	22.4
	0.773

	
	
	S3
	1.0
	
	
	
	
	
	
	
	

	
	
	S2
	表面
	
	
	
	
	
	
	
	

	
	
	S1
	1.0
	
	
	
	
	
	
	
	

	
	高坪18路262號旁之空地
	S1
	0.3
	<0.0075
	<0.023
	<0.0002
	<0.0024
	<0.011
	0.01
	<0.046
	0.005

	
	
	S2
	0.3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5.0
	5.0
	0.2
	1.0
	5.0
	15.0
	5.0
	1.0


註：陰影表示測值達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表2  七處場址之土壤分析最高檢測值

	縣市別
	場址名稱
	分析項目
	採樣
深度

(m)
	鉛
	鎘
	鉻
	銅
	鋅
	鎳
	砷
	汞
	戴奧辛及呋喃

	
	
	單位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ng I-TEQ/kg

	
	
	土壤污染監測基準
	
	1,000
	10
	175
	220
	1,000
	130
	30
	10
	無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000
	20
	250
	400
	2,000
	200
	60
	20
	1,000

	高雄縣
	高雄植物園對面場址
	S01（坋土）
	0.3～0.5
	154
	1.29
	206
	37.0
	361
	46.5
	16.3
	0.074
	5.08

	
	
	S02（坋土）
	0.2～0.4
	
	
	
	
	
	
	
	
	

	
	
	S03（坋土質砂）
	4.0～5.0
	
	
	
	
	
	
	
	
	

	
	新厝路養鴨場
	S02（黏土）
	1.0～1.2
	38.4
	1.27
	52.5
	26.4
	228
	33.4
	9.06
	0.067
	0.923

	
	新厝路養鴨場上方場址
	S01（坋土）
	0.3～0.5
	123
	0.92
	73.4
	49.5
	219
	52.1
	21.8
	1.40
	－

	
	
	S01（砂）
	1.0～1.2
	
	
	
	
	
	
	
	
	

	
	
	S02（坋土質砂）
	0.4～0.6
	
	
	
	
	
	
	
	
	

	
	
	S03（黏土）
	2.5～2.7
	
	
	
	
	
	
	
	
	

	
	新厝路旁廢鋁渣場址
	S01（坋土質砂）
	0.0～0.2
	120
	0.92
	59.2
	585
	223
	44.5
	11.3
	0.079
	2.66

	
	
	S02（坋土）
	0.3～0.5
	
	
	
	
	
	
	
	
	

	
	
	S03（黏土）
	0.3～0.5
	
	
	
	
	
	
	
	
	

	
	
	S04（坋土）
	0.3～0.4
	
	
	
	
	
	
	
	
	

	
	
	S05（坋土）
	1.4～1.6
	
	
	
	
	
	
	
	
	

	
	新厝路891號之噴砂工廠
	S02（坋土質砂）
	10.5～12.0
	26.7
	ND
	33.2
	24.2
	88.8
	35.2
	12.5
	0.065
	0.848

	高雄市
	山邊路佛濟寺旁場址
	S01（黏質坋土）
	1.2～1.4
	406
	7.43
	101
	93.3
	2,510
	53.2
	9.77
	0.268
	16.3

	
	
	S02（黏質坋土）
	1.2～1.4
	
	
	
	
	
	
	
	
	

	
	高坪18路262號旁之空地
	S01（砂夾礫石）
	0.3～0.5
	38.5
	0.75
	37.1
	17.5
	170
	31.8
	8.17
	0.037
	1.22
－

	
	
	S02（砂夾礫石）
	0.3～0.5
	
	
	
	
	
	
	
	
	


註：1. －表未分析。
2. 陰影表示測值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表3  七處場址之地下水水質分析最高檢測值
	縣市別
	場址名稱
	分析項目
	鉛
	鎘
	鉻
	銅
	鋅
	鎳
	砷
	汞

	
	
	單位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
	0.25
	0.025
	0.025
	5.0
	25
	－
	0.25
	－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0.50
	0.05
	0.50
	10
	50
	1.0
	0.50
	0.02

	高雄縣
	新厝路養鴨場
	SW-1
	<0.020
	ND
	<0.010
	<0.010
	<0.020
	<0.010
	0.0110
	0.0005

	
	
	SW-2
	
	
	
	
	
	
	
	

	
	
	SW-3
	
	
	
	
	
	
	
	

	
	新厝路養鴨場上方場址
	SW-1
	0.296
	<0.002
	<0.005
	<0.010
	0.853
	0.029
	0.0031
	0.0005

	
	
	SW-2
	
	
	
	
	
	
	
	

	
	
	SW-3
	
	
	
	
	
	
	
	

	
	新厝路旁廢鋁渣場址
	SW-1
	<0.020
	ND
	ND
	<0.010
	0.029
	<0.010
	0.0196
	0.0004

	
	
	SW-2
	
	
	
	
	
	
	
	

	
	
	SW-3
	
	
	
	
	
	
	
	

	高雄市
	高坪18路262號旁之空地
	民井
	ND
	ND
	ND
	ND
	<0.020
	ND
	<0.0020
	ND


註：1. ND表低於偵測極限。   


表4  新厝路養鴨場採集樣品之分析最高檢測值

	縣市別
	場址名稱
	分析項目
	鉛
	鎘
	鉻
	銅
	鋅
	鎳
	砷
	汞
	戴奧辛及呋喃

	
	
	單位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高雄縣
	新厝路養鴨場
	鴨肉1
	0.075
	<0.005
	0.390
	1.96
	12.1
	0.285
	<0.005
	<0.011
	11.21

	
	
	鴨肉2
	
	
	
	
	
	
	
	
	

	
	
	地表混合物14
	2,050
	29.5
	457
	358
	17,800
	70.3
	10.9
	0.958
	88.12

	
	
	地表混合物24
	
	
	
	
	
	
	
	
	

	
	
	吳郭魚1
	0.219
	<0.002
	0.439
	0.308
	8.20
	0.157
	0.080
	0.005
	0.4123

	
	
	吳郭魚2
	
	
	
	
	
	
	
	
	

	
	
	吳郭魚3
	
	
	
	
	
	
	
	
	


註：1.單位：pg WHO-TEQDF/g fat

2.單位：ng-TEQ/kg

3.單位：pg WHO-TEQ/g濕重

4.地表混合物為含有爐碴（石）及少量集塵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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